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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市农业农村局
普农函〔2020〕121 号

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普洱市四届人大四次

会议第 102 号建议的答复函

朱晓喜代表：

您在普洱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大镇沅

生猪产业扶持的建议》（第 102 号建议），已交我单位研究办

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普洱“三农”工作的关注和关心，您的建议

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。我局领

导班子高度重视，致函各相关部门征询意见，主动向上级部门汇

报争取上级的支持，局班子多次研究了扶持镇沅生猪产业发展的

问题。

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主导产业,一直占据着农业的半壁

江山，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，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最

主要的肉食品。发展生猪生产，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、稳定物

价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2018 年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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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，生猪价格呈高峰运行，为稳定生猪

生产的正常供给，普洱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多次召开专题会

议，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，采取有力措施，保障生猪生产的健康

发展。针对您所提出的建议，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给予镇沅县引进优良种猪、规模养殖场及贷款贴息

补助政策倾斜支持问题事宜

一是根据云南省政府出台的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

发展若干措施》精神，对 2020 年新增肥猪出栏 30 万头以上的县

（区），由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补 300 万元。目前我局也在积

极支持镇沅县恢复生猪生产，年底若达到省上指标要求，我局将

积极支持镇沅县申报项目，争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，用于引进优

良种猪、规模养殖场及贷款贴息补助。

二是根据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发展若干措施》要

求，对具备有关资质的企业 2020 年从国际知名育种公司引进原

种猪的，省级财政按 4000 元/头给予一次性奖补，从省外引进优

良种猪的，省级财政按 800 元/头给予一次性奖补。镇沅辖区内

的企业只要达到上述要求的，我局将积极帮助申请将补资金。

三是根据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发展若干措施》要

求，在省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对 2020 年新建

存栏 600 头以上的种猪场和新建单栋设计存栏 1000 头以上的规

模养殖场，圈舍、设施设备投入等形成的资产性投资达到 500 万

元以上的，省财政按实际投资额的 10％给予一次性奖补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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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500 万元，支持用于动物防疫、粪污处理、养殖环境控制、

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。镇沅县相关企业或合作社中只要达到

上述要求的，我局将积极帮助协调省级财政补助。

四是根据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种猪

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工作的通知（云农牧〔2019〕53

号）》要求，普洱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织企业申报，镇沅顺发农

牧科技有限公司、农康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2 家生猪养殖企业分别

获得贴息贷款 500 万元和 600 万元，共申请贷款贴息资金 17.14

万元。

五是根据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发展若干措施》，

我局超前谋划，认真研究草拟了《普洱市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正争取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，其中已将镇沅

县列为全市生猪生产重点发展县。

二、关于给予镇沅县种猪扩繁场、仔猪繁育场、规模养殖场

等项目建设支持问题事宜

一是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“三农”领域重点工

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1 号）文件

精神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4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

障市场供给的意见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9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关于

印发<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农牧发

〔2019〕39 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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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

81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普洱市实际，我局草拟了《普洱市加快恢

复生猪生产三年行动方案》，目前正争取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，

其中已将镇沅县列为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三年行动重点扶持县。

二是为促进全市恢复生猪生产，降低养殖企业养殖风险，我

局积极申请实施生猪保险工作。2020 年全市能繁母猪投保 16 万

头，保费总额 1009.45 万元，保险总额度 20010.67 万元；全市

育肥猪投保 23.58 万头，保费总额 774.27 万元，保险总额度

17211.62 万元。

三是根据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发展若干措施》要

求，我局积极组织辖区内种猪扩繁场、仔猪繁育场、规模养殖场

进行申报实施。你县只要符合条件的均可申报，届时我局会积极

帮助协调争取。

三、关于支持镇沅县建设生猪调出大县事宜

一是按照《云南省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产发展若干措施》

要求及即将争取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普洱市支持生猪产业加快生

产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普洱市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三年行动方案》

相关政策，我局将镇沅县列为全市生猪产业发展重点县，对生猪

产业发展项目向镇沅县倾斜，积极助推镇沅县生猪生产发展。

二是普洱市农业农村局正在着手草拟《普洱市“十四五”

生猪生产发展规划》，将镇沅县纳入生猪生产发展的重点县份予

以支持，积极助推镇沅县达到生猪调出大县的标准。待达到云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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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生猪调出大县相关要求后，我局将积极配合镇沅县农业农村局

做好生猪调出大县申报工作。

再次感谢你对普洱“三农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何春丽，13987990596。

附件：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普洱市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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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扶贫办、

镇沅县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




	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